
云南省体育局行政规范性文件

X
云南省体育局发布

- 1 -

云南省体育局 云南省财政厅

关于加强云南省体育产业发展

专项资金项目申报及管理工作的通知

云体发〔2014〕62 号

各州、市体育局（文体局）、财政局，滇中产业新区社会事务管

理局、财政局，省体育局直属各单位，宣威县文体局、财政局，

镇雄县文体局、财政局，腾冲县文体局、财政局：

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若

干意见》（国发〔2014〕46 号）（以下简称“意见”）精神，

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我省体育产业发展专项资金（以下简称“专项

资金”)申报项目工作流程，强化项目管理，更好发挥专项资金

鼓励、引导、扶持和促进体育产业发展的作用，按照《预算法》

规定和省级财政预算改革工作要求，从 2015 年起，专项资金预

算要细化到具体项目，并要求每年都要申报后三年项目，逐年调

整滚动更新，实施项目库动态化管理。今后，只能从项目库中选

取项目给予支持。

各地要高度重视，积极做好储备项目和建立项目库的工作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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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快项目库建设步伐。除当年项目申报外还要充分考虑到后两年

的项目申报问题。

为做好 2015 年及今后的项目申报和项目收集工作，现就有

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支持的范围及重点领域

（一）高原基地建设

1.纳入中国云南高原体育基地战略规划已经实施的建设项

目。

2.具备实施条件的高原体育基地建设项目。

3.正在进行前期工作的建设项目。

（二）体育品牌赛事

1.已经形成品牌效应，具有一定规模和影响力的体育品牌赛

事项目。

2.具有云南特色的体育活动、民族民间体育活动项目。

3.有创意、有开发潜力的体育赛事项目。

4.常年举办的体育赛事活动项目。

（三）健身服务

1.已取得较好规模和效应的体育健身服务项目。

2.体育场馆设施开放效益突出的高原体育服务项目。

3.高原体育训练服务项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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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体育旅游

1.与旅游结合，突出体育特色，具有一定规模和效益的体育

旅游赛事活动项目。

2.体育旅游基地、设施等平台建设项目。

（五）其他

1.体育用品生产销售骨干企业。

2.体育中介机构。

3.体育产业人才培养。

4.体育产业重大宣传、体育产业公共信息平台建设和重点课

题研究等项目。

二、建立体育产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库

（一）各地体育部门要在当地财政部门指导下，与 2015 年

项目申报同步，按照体育产业项目分类，收集、梳理项目，逐步

建立本辖区体育产业项目库。按照项目成熟度进行排序，会同财

政部门联文上报省体育局、省财政厅（见附件 1）。

（二）项目库实行动态管理。从 2015 年起，各地要在更新、

增补、调整项目基础上，由体育和财政两部门共同研究，于当年

第四季度将当年项目库调整情况和次年申报项目一并上报省体

育局、省财政厅（见附件 2）。

（三）省级体育部门、财政部门在各地上报项目基础上，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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选项目纳入省级体育产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库进行动态管理。每

年的支持项目均必须从项目库中择优选出，提供体育彩票公益金

评审委员会评审。

三、申报、评审及管理程序

（一）申报：每年 10 月为项目申报月。各地将上年总结、

项目库调整报告及推荐申报项目以书面及电子版形式上报省体

育局（附件 1、附件 2)。

（二）评审：省体育局、省财政厅组织体育彩票公益金评审

委员会评审。

（三）管理：各地体育和财政部门要及时、足额下拨项目支

持资金，并负责对项目资金实施检查、监督。

四、项目申报的要求

（一）申报项目主体必须是云南省行政区域内依法注册、具

有独立法人资格、有健全财务管理机构和管理制度的，与体育产

业发展相关的单位和组织。

（二）申报要件：

1.项目申报表。主要包括：（1）主体情况简述；（2）项目

概述（发展目标、预期效果）；（3）管理说明（计划安排、进

度流程、资金使用方向及预算）。

2.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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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相关部门批准立项的相关材料。

4.项目资金筹集情况的相关材料。

（三）申报项目须由属地体育和财政部门收集、初审、筛选、

汇总上报。省级机构申报项目可直接报送省体育局体育产业处。

（四）提交《云南省体育产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申报表》一

式二份并电子版。

五、管理责任

（一）项目主体要建立健全专项资金项目管理制度，专款专

用，严格执行财务、审计等相关制度、规定。要建立相应的项目

控制和绩效管理机制，切实发挥项目资金使用效益。

（二）项目主体必须在项目实施完成后两个月向属地体育部

门提交项目执行情况书面报告和资金使用审计报告。

（三）各地体育部门要切实加强对辖区内专项资金项目的督

查，掌握项目执行、资金管理使用等情况，督促项目落实。并在

辖区内项目实施完成后三个月内，向省体育局提供书面的实施情

况综合报告。主要内容要包括：1.项目目标完成或推进情况和所

取得的效益；2.项目资金使用和管理情况。

（四）实施周期超过一年的基本建设项目，项目主体须在当

年年中和年底向省体育局提交书面推进情况报告。主要内容要包

括：1.目标完成情况和下一阶段计划；2.资金使用、管理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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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省体育局、省财政厅根据需要组织开展项目的跟踪、

检查、抽查，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考核及视情况委托第三方机构对

项目实施和绩效情况进行评估。

六、相关处罚

（一）经评估、考核，实施效益不合格的项目，要对推荐初

审部门进行问责。

（二）不按规定时限和要求报送实施情况报告等相关材料的

项目主体单位，取消次年专项资金项目申报资格。

（三）不按规定时限和要求报送实施情况报告的地方体育部

门，视为督查缺失，暂停下一年度的项目申报工作。

（四）存在截留、挤占、挪作他用等情况的项目主体单位，

两年内不得申报项目。

（五）存在弄虚作假、违反财经纪律等违规违纪行为的项目

主体单位，五年内不得申报项目。所在地区暂停下一年度的专项

资金项目申报工作。

七、做好 2015 年体育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申报工作

请各地按照以上程序要求，组织做好 2015 年本辖区项目上

报和收集工作，严格把关，审核汇总上报。同时，要做好以下工

作：

（一）前四年专项资金使用情况总结，书面自查报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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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建立州市级项目库，并填写《体育产业发展资金项目

库调整汇总表》（附件 2）。

（三）优选申报项目，填写《申报省级体育产业发展资金项

目汇总表》（附件 1）。

（四）优选申报项目：报送《云南省体育产业发展专项资金

项目申报表》（附件 3）。

以上书面材料一式二份并电子版一并于2015年1月30日前

上报省体育局体育产业处。

八、其他

如无政策调整，今后一个时期内将不再另发通知，项目申报

工作按此通知要求进行。

相关表格可登陆云南省体育局门户网下载使用。

附件：1.申报省级体育产业发展资金项目汇总表

2.体育产业发展资金项目库调整汇总表

3.云南省体育产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申报表

云南省体育局 云南省财政厅

2014 年 12 月 3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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